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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夏大学委员会文件

关于印发《〈宁夏大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〉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单位：

《〈宁夏大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〉补充规定》已经 2020年第

15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附件:《宁夏大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》补充规定

中共宁夏大学委员会

2020年 6月 23日

宁大党发〔2020〕6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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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宁夏大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》补充规定

为加快中卫校区综合改革和转型发展，落实人才强校战略，

推进学校事业发展，根据《关于实施人才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

发展战略的意见》（宁党办〔2018〕1 号）、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

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》（宁组发〔2018〕5号）和《宁夏

大学人才引进管理办法》（宁大党发〔2016〕8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给合中卫校区发展实际，制定本补充规定。

一、对于中卫校区人才引进，除享受自治区及学校适时的人

才政策外，还可享受以下政策：

（一）安家费。中卫校区引进的 A、B、C、D类人才，在

学校原有安家费政策的基础上上浮 50%，E类博士安家费为 20

万元。

（二）年薪。中卫校区引进的 A、B、C类人才，年薪（含

工资、岗位津贴等）分别不低于 150万元、75万元和 45万元。

（三）配偶安置。对于具有事业编制或公务员身份的博士及

高层次人才配偶，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

施办法》（宁组发〔2018〕5号），商请中卫市协调解决；对于没

有事业编制或公务员身份的博士及高层次人才配偶，但具有硕士

学位和学历，学校可通过备案人员岗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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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博士及高层次人才配偶可通过劳务派遣予以解决。

（四）子女上学。按照就近入学原则，商请中卫市教育局协

调，妥善安排到当地优质公办学校入学。

二、本校毕业的博士研究生，根据专业和岗位需要，可参加

中卫校区人才应聘及聘任，且享受所有相应的人才引进待遇。

三、根据中卫校区教学岗位需要，鼓励我校退休教师返聘到

相应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，待遇按照《宁夏大学返聘人

员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宁大校发〔2020〕81号）中规定的待遇执行。

四、为稳定师资队伍，提升中卫校区办学综合实力，对于中

卫校区引进的各类人才，签订不少于 8年服务协议，服务期内，

原则上岗位不能在中卫校区与校本部间异动。

五、凡中卫校区引进人才，服务期未满申请调离、未完成聘

期任务及其他情况，本人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（一）自治区安家费、人才补贴按相应管理办法返还。

（二）学校的违约金按学校相关政策执行。

六、鼓励中卫校区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柔性引进企事业单位

高层次学术与技能人才。

宁夏大学办公室

（共印 5份）

2020年 6月 23日印发


